


关于下达2026年自治区财政常态化帮扶 资金的通知
磴口县组织部 民委 水利局 乡村振兴服务中心：
为了提高预算完整性，加快支出进度，根据巴彦淖尔市 财政《关于下达2026年自治区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预算的 通知》(巴财农[2026]2号)现下达磴口县组织部2026年自 治区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60万元，用于发展新型村集体经 济；下达磴口县民委15万元，用于少数民族发展任务；下 达磴口县水利局130万元，用于农村牧区安全饮水任务；下 达磴口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2826万元，用于开发式帮扶任 务。

[bookmark: _GoBack]请你单位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》精神，按照 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(磴财农 [2021]19号)、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》(内财农规[2021]8号)等要求，及时办理资金 的申请及拨付，并严格按照项目实施要求使用资金。按规定 对资金和项目进行公告公示，并对项目绩效过程管理。加快 项目建设和资金支出进度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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